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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8 日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大会 2004年 12月 2日给予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大会观察员地

位的第 59/50 号决议以及大会关于联合国同集安组织合作的各项决议，通报如下。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作为集安组织前任主席国(2020-2021 年)，很高兴分享集安

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 2021 年 9 月 16 日在杜尚别通过的宣言(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0(t)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朱尼贝克·希克马特(签名) 

 

  

https://undocs.org/ch/A/RES/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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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8 日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的声明 

 在《集体安全条约》签署三十周年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成立二十

周年前夕，我们——集安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成员宣布坚定致力于根据《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 1992 年 5 月 15 日《集体安全条约》、2002 年 10 月 7 日

《集安组织宪章》和《集安组织 2025 年之前集体安全战略》的规定，开展成员国

之间的合作。 

 集安组织成员国致力于创建一个基于国际法治、由联合国发挥核心协调作用

的多边合作以及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公平、可持续多极世界秩序。 

 集安组织成员国反对以分裂观念取代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的企图，

因为这将使国际社会回到集团对峙和划线对立的时代。 

 为了加强和平，确保国际和区域安全与稳定，并集体保护独立、领土完整和

主权，集安组织成员国将继续在其优先领域开展工作，始终如一地执行集体安全

理事会和集安组织其他法定机构会议成果文件中记录的各项承诺、国际条约、决

定、政策文件和协定。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自成立以来，集安组织作为一个拥有真正工具和有效机

制的多功能集体安全结构，建立了应对当代各种挑战和威胁的必要能力。 

 在当前国家间竞争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升温、建设性参与应对传统挑战和威

胁及新挑战和威胁的空间缩小的挑战性环境中，集安组织成员国重申它们将团结

一致，并决心一如既往地根据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作出努力，以加强国

际和区域安全，公平解决国际争端。 

 集安组织成员国谴责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实施单方面胁迫性限制性措施，这

侵犯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特权，构成对主权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 

 我们对集安组织责任区的安全及成员国的主权继续受到严重威胁深为关切。

我们认为，任何侵犯集安组织成员国主权领土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法。我们对

这种行动保持警惕，重申致力于落实以往通过的声明和决定，包括关于在集安组

织成员国外部边界创建安全制度的声明和决定，以确保成员国的安全、领土完整

和主权。 

 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令人震惊。我们表示愿意在必要时采取有效措施，根据集

体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确保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责任区南部边界的安全。 

 我们支持阿富汗成为一个没有恐怖主义和毒品的和平、独立国家。我们呼吁

冲突各方参与实质性谈判，尽快和平解决冲突。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当利用

阿富汗谈判的现有选项，包括扩大的“三驾马车”机制和莫斯科形式，作为支持

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的最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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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安组织成员国坚信，必须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现有的国际问题，除此

之外别无他法。为此它们优先考虑制定协调办法，处理改善国际局势、应对自己

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威胁等问题。在这方面，它们注意到，旨在克服国家间矛盾、

恢复信任和加强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广泛对话具有更大的相关性。 

 我们注意到，必须制定和通过联合声明，以此有效形式表明集安组织成员国

关于广泛国际专题的商定立场，以便在主要国际论坛上共同促进这些立场。 

 我们赞成加强集安组织成员国之间多层次政治协商的成效，在这一框架内，

我们能够对新出现的挑战和威胁作出协调一致的集体反应。 

 集安组织成员国将继续共同努力，发展集安组织观察员和集安组织伙伴机

构，以改善本组织的对外关系制度，提升它协助加强国际和区域安全的能力。本

组织将在共同关心的领域深化与联合国、独立国家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和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 

 考虑到全世界特别是集安组织责任区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发展，集安组织成员

国将继续逐步发展集体安全制度的力量和资源，以期更好地为执行各自授权任务

做准备。 

 集安组织成员国深知本组织定期举行军事演习富有成效，并打算继续这一做法。 

 在军事-经济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集安组织成员国打算更加重视在国防企

业和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并充分执行为集安组织集体快速反应部队配备现代

化武器及军事和特种装备、提供特设专用资金的计划。 

 与此同时，集安组织成员国确认，集安组织内部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不针对第

三国或其他国际组织，仅完全服务于本组织成员国的安全利益。 

 集安组织成员国赞成加强核不扩散机制，并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

维护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的永恒价值。 

 集安组织成员国将继续作出共同努力，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并为和平

目的维护外层空间。在这方面，它们确认迫切需要在中俄关于防止在外层空间部

署武器以及防止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攻击外层空间物体的条约草案基础上制定

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并确认集安组织所有成员国都充分参加的不首先在

外层空间放置武器国际倡议的重要性。 

 集安组织成员国主张在集安组织内部就生物安全问题开展合作与协调。 

 集安组织成员国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认为一国

利用恐怖主义和相关极端主义组织作为工具追求本国政治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做

法是不可接受的。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它们强调必须在双边、

区域和全球各级开展合作，并由联合国发挥核心协调作用。 

 集安组织成员国赞成维护和加强药物管制领域以联合国三项主要公约为基

础的现有国际法律制度，反对某些类型的麻醉药品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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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获批的集安组织成员国 2021-2025 年药物管制战略为采取措施大幅

减少非法药物贩运和药物非医疗使用、建立防止非法进口药物的有效制度、扩大

防止在集安组织成员国境内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种植毒品作物的机制、破坏毒品

贸易的经济基础创造了更多空间。事实证明，正在进行的集安组织区域禁毒行动

“渠道”成效卓著。 

 集安组织成员国将继续促进旨在确保信息安全、打击非法移民、保护人民免

遭自然和人为灾害的国际努力。 

 我们表示决心扩大集安组织的媒体存在，以便尽可能广泛地让公众更好地了

解本组织的活动。 

 集安组织成员国高度赞赏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担任本组织 2020-2021 年主席国，

这推动了本组织的进一步稳定发展，并协助提高了在所有活动领域的合作水平。 

 


